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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１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江河幕墙”）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是在《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 和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实施后的新股发行，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价对象、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和中止发行机制等

方面的内容，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理性投资，并在申购前认真阅读本公告。

２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以下简称“申购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

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上海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以下简称“《细则》”）等相关规定。

重要提示

１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江河幕墙”）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２８

号文

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 江河幕墙的股票代码为“

６０１８８６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９．６５％

。 其中，网下发

行

２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本次发行的询价分为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向询价对象和配售

对象进行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在发行价格区间内通过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参

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向上交所申请获得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ＣＡ

证书，安装交易端软件方

可登录申购平台。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报价、查询均须通过该平台进行，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报价视作

无效。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自行负责

ＣＡ

证书、用户密码的安全保管及终端的正常使用。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以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配售对象可以自

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

其他适用于该配售对象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Ｔ－７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

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２

）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３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拟参与本次股票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报备配售对象账户及其关联账户。 如

报备账户信息发生变动，则应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

备账户信息。（具体规定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布的《关于各新股网下发行配售对象报备相关账户信息补充事项

的通知》）。

６

、初步询价报价时，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确定后统

一提交，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

和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３

个拟申购价格，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最高申购价

格不得超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１２０％

。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拟申购

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２

，

２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均不低于网下发

行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７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如全部落在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

之下，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８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如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报价落在主承销商确

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之内或区间上限之上（以下简称“有效报价”），该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

购新股，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其累计申购数量不得少于初步询价阶段“有效报价”所对应的

“拟申购数量”之和，也不得超过该“拟申购数量”总和的

２００％

，且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即

２

，

２００

万股。每

个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上限和下限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查询。

９

、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内最多申报

３

笔（每

个价格申报

１

笔），并须全额缴纳申购款项。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累计

投标询价，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

１０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

象，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１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６

日）至

８

月

４

日（

Ｔ－３

日）。通过申购平台报价、查

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２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Ｔ－１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Ｔ

日）（

Ｔ

日是指网上资金申购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敬请投资者关注。

１３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收付款银行账户名

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Ｔ－７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

记备案的信息为准，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发行。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

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１４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在《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并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

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１５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

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

，

２００

万股；

（

３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８

，

８００

万股，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４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６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低于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额，缺口部分将由

发行人通过自筹方式予以解决；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总额，

发行人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１７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细

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８

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

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周四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和

《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起始日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路演推介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路演推介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路演推介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

周五

）

确定价格区间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

周一

）

刊登

《

新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

公告

》、《

网下发行公告

》

和

《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

》

网下申购缴款起始日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

周二

）

网下申购缴款截止日

网上申购日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周三

）

确定发行价格

，

网上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

（

周四

）

刊登

《

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资金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周五

）

刊登

《

网上资金申购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

２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电子化方式，配售对象务请严格按照《细则》操作申购。 如无法正常申购，请及时

联系保荐人（主承销商），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予以指导；如果不是配售对象自身技术及操作原因造成的问

题，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具体情况提供相应措施予以解决。

（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通知并公告，修改发行

日程。

二、本次发行规模及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２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即

８

，

８００

万股。

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配售对象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在发行价格区间内进行累

计投标询价；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施，投资者以价格区间上限缴纳申购款。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

择网下或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

与网上发行的申购，否则其网上申购将被视为无效申购。

三、定价及锁定期安排

１

、发行价格区间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以配售对象在

初步询价阶段的拟申购价格为基准，统计每一价格上对应的累计申购数量，确定报价及申购数量较为集中

的区域，在满足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之下，同时参考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以及市场环境等综合

因素，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Ｔ－１

日）在《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公告》中披露。

２

、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价格区间公布后，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在价格区间内进行网下累计投标询价申购。 网下申

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累计投标询价情况，参考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市场环境等，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和最终发行数量。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在《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

告》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并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发

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３

、锁定期安排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

始计算。

四、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平安证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Ｔ－４

日）期间，在深圳、上海、北京向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网下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

Ｔ－６

日

，

周一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二

层大宴会厅

１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周二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紫

金楼

３

层 盛事堂

３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３３

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

Ｔ－４

日

，

周三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２

层聚宝厅

ＩＩ＋ＩＩＩ

厅

北京市西城金融街乙

９

号

五、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配售对

象，不得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配售。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

代码及名称、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Ｔ－７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 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 不得参与网下发

行。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

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管理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

３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配售对象参与初步

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对应的

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 申报“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且必须参与本

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如配售对象申报的价格中没有“有效报价”，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

进行新股申购。

４

、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

象，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５

、询价对象在参与初步询价时，应明确列示下属的拟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初步询价

报价时，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确定后统一提交，原则上只

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

６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Ｔ－６

日）至

８

月

４

日（

Ｔ－３

日）。 通过申购平台报价、查

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申购

平台进行报价，未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价或无“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将不具备参与累计投标询

价和网下发行的资格。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３

个拟申购价格，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 最高申购价格不得超

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１２０％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

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２

，

２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

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例如：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三个报价分别为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Ｐ１＞Ｐ２＞Ｐ３

），

３

个价位填列的拟申购数量

分别为

Ｍ１

、

Ｍ２

、

Ｍ３

，则：

（

１

）

Ｐ１

应小于或等于

Ｐ３×１２０％

；

（

２

）

Ｍ１

、

Ｍ２

、

Ｍ３

中的任一数均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

万股，且超出部分为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

３

）

Ｍ１＋Ｍ２＋Ｍ３

应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

，

２００

万股。

７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在参与累计投标询价时，申购数量之和不得低于“有

效报价”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总和，不超过该“拟申购数量”总和的

２００％

，同时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

量，即

２

，

２００

万股。

例如：假设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为

Ｐ

，在累计投标阶段：

（

１

）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２

）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

，最高数量为

２００％×Ｍ１

；

（

３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

，最高数量为

２００％×

（

Ｍ１＋Ｍ２

）；

（

４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Ｍ３

，最高数量为

２００％×

（

Ｍ１＋Ｍ２＋Ｍ３

） 。

且每个配售对象的最高申购数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

，

２００

万股。

８

、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并对参与初步询价且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及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信息予以确认。

９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

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

，

２００

万股；

（

３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８

，

８００

万股，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４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六、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０７８３５６

、

０１０－５９７３４９２６

发行人：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ａｎｇｈｏ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Ｗａｌｌ Ｃｏ．

，

Ｌｔｄ．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牛汇北五街

５

号）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

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

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

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

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招股意向书中的释义适用于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股东持股承诺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载望先生承诺：“自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买入发行人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卖出发行人股份”。

２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江河源承诺：“自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３

、 本公司股东江河汇众承诺：“自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江河汇众应向江河幕墙申报所持有的江河幕墙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江河汇众由江河幕墙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控股期间，江河汇众所持有的江河幕墙股份每年转让不超过所持有江河

幕墙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４

、发行人其他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

本公司

／

本企业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５

、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的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未来江河幕墙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本人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有的江河幕墙的股份自江河幕墙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后，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通过江河

汇众间接持有的江河幕墙的股份不超过该等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若本人离职，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有的江河幕墙的股份。 ”

二、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的滚存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三、风险因素

（一）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本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１２６

，

２２２．９７

万元、

１６６

，

２０４．３９

万元、

２３１

，

８７１．５５

万元，占当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３３．６９％

、

３９．６７％

、

４４．７４％

。

２０１０

年末，

１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

额为

８２

，

７２５．５８

万元，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为

３５．６８％

。

本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较大，与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及经营模式有关。本公司主要承接大型建筑幕墙工程，

从事工程施工业务，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５

号—建造合同》规定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建造合同收

入，按已完工工程产值确认应收账款。 幕墙工程的结算模式如下：

１

）项目中标后，多数项目通常有

５％－１０％

的工程预付款，但近年来随着

ＥＰＣ

承包模式（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模式，下同）逐步流行，国内外无预

付款的工程项目有所增多；

２

）工程施工过程中，工程进度款通常按月（或按工程节点）已完工工程产值

６０％－

８０％

的比例支付，付款审批周期通常为

１－３

个月时间，从而导致施工过程中未到付款期的应收账款比例及

金额较大；

３

）工程竣工验收后，工程款通常付至已完工工程产值的

８０％－８５％

，竣工验收通常需要

３－６

个月

时间；工程决算后工程款通常付至

９５％

，工程决算通常需要

６－１２

个月时间；最后

５％

通常留作工程质保金，

质保金在保修期满后支付，保修期通常为

１－３

年；从而导致验收决算期间的应收账款及质保期内的应收账

款比例及金额较大。本公司定位于高端市场，客户主要为政府机关或大型企事业单位，承接的项目工程体量

较大，施工周期较长（通常为

６－２４

个月），工程验收和决算时间较长。 受上述行业结算模式和本公司项目施

工周期及工程验收、决算、质保时间较长的影响，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较大，

１

年以上应收账款比重较高。

本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不断增加，主要受行业结算模式以及宏观经营环境、公司承接项目平均体量及

总量不断增加的影响，具体原因如下：

１

）受宏观经营环境及近年来

ＥＰＣ

承包模式逐步流行的影响，工程进

度款支付比例有所下降；

２

）近几年公司承接的海外项目及中国大陆的大型项目逐年增多，此类项目的施工

周期、竣工验收及决算时间、回款审批时间通常较长；

３

）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营业收入逐年增加，应收账

款也随之增加。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应收账款余额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并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

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

公司应收账款中逾期应收账款金额较大。公司逾期应收账款是指项目累计回款未达到合同约定收款比

例的应收账款金额（包括逾期应收质保金部分），主要为已到期尚未支付的在施工程进度款、已完工未决算

工程及已完工决算工程结算款和逾期质保金。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本公司逾期应收账款余额

分别为

３５

，

８５７．４８

万元、

４７

，

１６７．０２

万元、

５７

，

７５０．２７

万元， 占当年末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２８．４１％

、

２８．３８％

、

２４．９１％

； 其中， 账龄

３

年以内的逾期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３１

，

８５２．４５

万元、

４３

，

３１０．８２

万元、

５１

，

２７８．８４

万元，占当年末逾期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８８．８３％

、

９１．８２％

、

８８．７９％

。

公司应收账款中应收质保金金额较大。应收质保金是按工程决算额或已完工工程产值一定比例计提的

质量保证金，包括尚未竣工验收并进入质保期的项目按合同约定比例预留的质保金。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本公司应收质保金余额分别为

４０

，

３６１．４２

万元、

５２

，

７２７．６８

万元、

７７

，

６８０．９４

万元，占当年末应收

账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３１．９８％

、

３１．７２％

、

３３．５０％

； 其中， 逾期应收质保金余额分别为

２

，

２４４．２３

万元、

５

，

２６０．８０

万元、

６

，

５１９．２１

万元，占当年末应收质保金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５．５６％

、

９．９８％

、

８．３９％

，占当年末应收账

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１．７８％

、

３．１７％

、

２．８１％

。

公司逾期应收账款余额相对较大，尽管逾期应收账款账龄主要集中在

３

年以内，本公司客户为政府机

关或大型企事业单位，大部分客户的资信状况较好，且公司不断加强客户信用管理，采取积极的收款措施，

但若宏观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或客户财务状况发生恶化，则公司逾期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将进一步加

大，公司业绩和财务状况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二）汇率波动风险

本公司坚持国际化发展战略，在中国港澳及中东、东南亚、澳大利亚、北美、印度等海外国家和地区开展

业务。 海外业务通常采用项目所在国家（或地区）货币结算，其中：中东、中国港澳地区的货币与美元基本挂

钩，受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影响较大，存在汇兑损失风险；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印度等地货币不与美

元直接或全面挂钩，受美元汇率的影响较小，目前人民币对上述货币持平或有所贬值。报告期内本公司来源

于海外地区的主营业务收入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７７

，

２７７．３１

万元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９８

，

４５２．９５

万元， 增长比例为

１５６．８１％

。

２０１０

年来自海外地区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３８．３０％

，由于报告期内人民

币对美元不断升值，本公司海外业务中结算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工程项目存在汇率风险。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单边快速上升的局面有所放缓，但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以来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再次出现明显上升趋势。 未来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趋势加大，则本公司将面临人民币

汇率波动的风险。

尽管公司采取多种方式规避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风险， 但长期看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不可避免的，公司仍将面临着一定的汇率波动风险。

（三）海外业务经营风险

本公司在深耕本土市场同时坚持国际化发展战略，自

２００６

年末开始开拓海外市场，截至目前本公司已

经在阿联酋、卡塔尔、沙特、科威特、澳门、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加拿大、美国等地

承接工程，并已进入巴西、智利、俄罗斯等地开拓市场。 经过多年开拓，公司海外市场份额不断上升，

２０１０

年

海外业务收入为

１９８

，

４５２．９５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３８．３０％

，海外中标额为

３８５

，

５７２．１２

万元，

占中标总额

４５．１８％

。 尽管国内市场容量巨大，但是随着本公司国际化业务的不断推进，公司海外业务比重

仍将有所上升。随着公司海外业务涉及国家或地区的不断增多，以及公司海外业务比重的上升，本公司在海

外业务经营过程中将面临着潜在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管理风险及汇率风险等风险。

当今世界尽管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政治局势稳定，但局部国家或地区因各种原因仍然存在政局不稳的情

形。 以海湾六国为主的中东地区是公司海外业务开展的重要区域之一，报告期内公司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阿

联酋、卡塔尔、巴林、沙特、科威特开展业务，累计承接建筑幕墙工程

２６

项，合同金额为

４９０

，

６８６．７４

万元（其

中公司在巴林的工程合同金额为

３

，

９５５．５３

万元），占海外合同总额的

５９．７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起大规模的反

政府游行示威活动由突尼斯蔓延至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以及叙利亚、也门等部分西亚国家，海湾六国中

的巴林也一度出现反政府示威抗议活动。 虽然目前公司开展业务的海湾国家与主要世界大国关系良好，政

局保持稳定，但倘若北非等国家的政治危机进一步蔓延至包括海湾六国在内的整个中东地区，或公司其他

海外市场所属国家或地区出现政局不稳或政治危机的情形，将对公司已承接海外项目的施工、回款以及未

来进一步开拓新市场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２００８

年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及地区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

欧洲、日本等国家经济复苏迟缓，一些实体经济相对薄弱、对金融依赖性强的新兴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也受

到重创，尽管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国家经济较快复苏，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远未消除，

２００９

年末发生

的迪拜世界危机，以及源自希腊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的欧债危机都对地区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因此，公

司海外目标市场所属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若发生重大波动或出现经济危机， 将对公司海外项目的施工、回

款以及未来进一步开拓新市场带来不利影响。

本公司自

２００６

年底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尽管公司拥有数百项国内外大型幕墙工程建设经验，但由于不

同国家或地区的经营环境、法律政策及社会文化不同，而公司海外业务涉及范围广，且未来还将开拓新市

场，可能会因本公司国际化管理经验不足而导致诉讼、纠纷或其他潜在损失。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不超过

１９．６５％

每股发行价格 根据向询价对象询价结果确定

发行市盈率

【 】

倍

（

按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

３．７４

】

元

（

按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计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

发行市净率

【 】

倍

（

按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等投资者

（

国

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费用

保荐费用

审计费用

律师费用

发行手续费用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发行人名称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ａｎｇｈｏ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Ｗａｌｌ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刘载望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４

日

变更设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牛汇北五街

５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１３００

电话号码

０１０－６０４１１１６６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０４１１６６６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ｊａｎｇｈｏ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ｉｒ＠ｊａｎｇｈｏ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北京江河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通过《关于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的议案》。 根据安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华普审字［

２００７

］

０４０９

号审计报告，在审计基准日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江河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２５

，

３５５．３４

万元，按照

１

：

０．８２８

的折股比例折为

２１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９

日，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注册

号为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６３２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过历次增资扩股，公司目前注册

资本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本公司的发起人为刘载望先生、北京江河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江河汇众科技有限公司。

江河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了股东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同意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北京江河幕

墙股份有限公司。 同日，江河源、刘载望及江河汇众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同意根据安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华普审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４０９

号《审计报告》，以审计基准日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２５

，

３５５．３４

万元，按

１

：

０．８２８

的比例折为

２１

，

０００

万股，未计入股本部分

４

，

３５５．３４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 安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华普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４６０

号

《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江河幕墙的出资已经缴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完成工商登

记，领取了注册号为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６３２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 北京江河幕墙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江河源

９

，

２４０．００ ４４．００％

２

刘载望

７

，

５８５．２０ ３６．１２％

３

江河汇众

４

，

１７４．８０ １９．８８％

合计

－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流通股，发行后总股本为不超

过

５６

，

０００

万股万股，均为流通股。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载望先生承诺：“自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买入发行人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卖出发行人股

份”。

２

、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江河源承诺：“自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

份”。

３

、 本公司股东江河汇众承诺：“自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江河汇众应向江河幕墙申报所持有的江河幕墙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江河汇众由江河幕墙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控股期间，江河汇众所持有的江河幕墙股份每年转让不超过所持有江河

幕墙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４

、发行人其他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

／

本公司

／

本企业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５

、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的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未来江河幕墙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本人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有的江河幕墙的股份自江河幕墙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后，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通过江河

汇众间接持有的江河幕墙的股份不超过该等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若本人离职，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通过江河汇众间接持有的江河幕墙的股份。 ”

（二）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１

、发起人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江河源

１５

，

７８２．２６ ３５．０７％

２

刘载望

１４

，

１８４．３２ ３１．５２％

３

江河汇众

７

，

８０６．８８ １７．３５％

合计

３７

，

７７３．４６ ８３．９４％

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发行人发行前共有

９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江河源

１５

，

７８２．２６ ３５．０７％

２

刘载望

１４

，

１８４．３２ ３１．５２％

３

江河汇众

７

，

８０６．８８ １７．３５％

４

绵阳基金

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９％

５

内蒙古燕京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６７％

６

北京嘉喜乐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６７％

７

赵美林

４５８．１５ １．０２％

８

王 飞

２８０．５ ０．６２％

９

王德虎

８７．８９ ０．１９％

合计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

、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发行人发行前共有

４

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刘载望

１４

，

１８４．３２ ３１．５２％

２

赵美林

４５８．１５ １．０２％

３

王 飞

２８０．５ ０．６２％

４

王德虎

８７．８９ ０．１９％

合计

１５

，

０１０．８６ ３３．３５％

４

、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持股情况

发行人无国家股及国有法人股。

５

、外资股股东持股情况

发行人无外资股。

（三）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关联关系

股东江河源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载望、富海霞夫妇控制的公司。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本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四、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和产品

本公司作为幕墙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工程施工与技术服务于一体的

幕墙企业。公司主营业务是承接城市公共建筑、高层住宅的大型建筑幕墙工程，为客户提供幕墙系统整体解决

方案。公司定位于高端业务领域，主要聚焦于国内外经济发达城市开展业务，主要承接高档写字楼、酒店、商业

综合体、机场、车站、文体场馆、医院、企事业机关办公大楼和高层住宅的建筑幕墙工程。 公司主要产品为幕墙

系统相关产品，包括建筑幕墙及附属建筑门窗、建筑遮阳、金属屋面（包括玻璃采光顶）和幕墙钢结构。

（二）主要经营模式

１

、行业特有的经营模式

幕墙工程通常为专项分包工程，工程业主在确定项目总投资及建设方案后，通常以招投标方式确定总

包和分包企业，主要方式包括：由业主直接确定总包和分包企业，业主先确定总包再委托总包确定分包企

业。 幕墙企业中标后，以项目为管理单元、按工程进度组织设计、采购、生产加工和施工。 幕墙行业上游企业

主要为铝型材、玻璃等建材供应商，下游企业主要为工程业主或总包。 幕墙企业主要业务流程通常如下：

（

１

）获知项目信息后组织投标，提交方案和报价；

（

２

）中标后签署合同，收取工程预付款（如有）；

（

３

）组织施工设计，制作实验样板（如有）；

（

４

）按工程进度采购原材料，生产加工为幕墙构件或单元体；

（

５

）按工程进度组织现场施工安装，进行变更洽商（如有），按工程产值一定比例向业主或总包收取工程

进度款（通常须经监理、总包及业主审核）；

（

６

）工程完工后进行竣工验收；

（

７

）验收后进行工程决算，按约定收取尾款，质保期满后再收回质保金。

综合性幕墙企业集研发设计、生产加工与工程施工于一体，具有设计院、机械制造企业与工程施工企业

的综合特点。幕墙企业以工程项目为基本管理单元，工程施工受业主、总包、监理及上游材料、劳务外协供应

商等多方影响，具有点多、线长、面广、分散、交叉、机动性强的行业特点，业务较为复杂。同时，由于建筑物的

美观、采光、通透及主要节能效果均通过幕墙实现，因此幕墙工程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行业增加值。 随着

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不断出现，幕墙产品正逐步实现工业化、构件化和标准化，相比总包企业以及同为建

筑装饰业的内装企业，幕墙企业更有技术含量，业务更为复杂，也更容易做大做强。

２

、

ＥＰＣ

承包模式及对建筑幕墙企业的影响

ＥＰＣ

承包模式是指工程总承包商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服务等工作，

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的承包模式。

ＥＰＣ

模式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最受推崇和应

用最多的一种方式，

ＥＰＣ

模式对工程总承包商的项目管理能力特别是资金实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需要企

业履行一定的资金垫付和融资职能。

ＥＰＣ

总承包模式对建筑幕墙行业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如果项目采取

ＥＰＣ

模式，工程业主或总包会相应要求幕墙企业全面负责幕墙工程的设计、采购供应和工程施工，并承担一

定的垫资职能，而对幕墙企业的资金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３

、公司具体业务流程

本公司自主承揽幕墙工程，中标后独立进行幕墙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以项目为管理单元成立专

门的项目部并自主组织深化施工和项目管理，为客户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建筑幕墙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公

司的主要业务流程具体如下：

（

１

）市场部门负责跟踪、收集市场信息，并对项目的资金状况、业主信誉等情况进行评估分析，确定是否

投标。 对决定投标的项目，由市场部门牵头成立投标小组，研发设计部门负责方案设计，投标预算部门负责

编制工程造价预算并拟定投标报价，投标支撑部门负责编制标书，并召开投标交底会，确定最终的投标方

案、报价并形成投标文件，最后由市场部门负责投标，并组织后续的技术、商务交流、谈判。

（

２

）项目中标后，由商务部门组织市场、设计、项目管理、采购供应、财务等相关部门召开合同评审会，进

行合同评审，评审通过后由市场部门签署工程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收取工程预付款。

（

３

）签约后，由项目管理中心负责组建项目部，项目部由项目经理、施工员、质检员、预算员、材料员、安

全员等组成，项目部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负责项目的施工管理工作。 同时成立项目施工设计组，负责项目

深化设计。 项目部成立后由项目管理中心组织召开项目交底会，确定项目施工图设计方案、施工方案、计划

和进度。 研发设计部门完成施工图设计后由项目部组织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有关负责人员、本公

司施工图设计人员等对施工图进行会审。 会审通过后，由项目管理中心组织设计、生产、采购供应、仓储、质

量、安全、商务等相关部门召开项目施工策划会，明确组织和技术接口，制定各项工作计划。在生产与施工过

程中，研发设计部门负责工艺设计图纸，商务部门根据设计图纸编制项目成本预算并作为控制定额，采购供

应部门负责采购原材料，生产部门根据项目计划安排生产，项目部负责组织现场施工，协调业主、总包、监理

的关系，落实施工进度，并负责收取工程进度款。

（

４

）工程完工后，由项目部协调业主或总包组织竣工验收，验收后由项目部门及商务部门组织工程决算

并收取尾款，售后服务部负责售后服务及质保金收回工作。

（三）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及能源供应情况

１

、主要原材料的供应情况

公司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铝型材、玻璃、铝板、钢材或钢件、石材、胶等各类建筑材料，这些原材料主要由

金属结构制品、玻璃制品和其他一般建筑材料制品企业供应，绝大多数原材料供应商都集中在国内。本公司

与亚铝、坚美、兴发、南玻、耀皮、福耀等国内主要建材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能够保证原材料

的稳定供应。

２

、主要能源供应情况

本公司使用的主要能源为电力，报告期内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四）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

、行业竞争格局

目前，我国现有

２１０

家一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企业，

２４６

家甲级幕墙设计企业，同时拥有一级幕墙

施工、甲级幕墙设计资质两种资质的企业有

１２２

家，整个行业由

４

，

０００

多个生产企业和

１

，

０００

多个配套企

业组成。幕墙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我国幕墙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呈现出以下特点：

（

１

）我国幕墙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由于幕墙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较高，随着幕墙工程体量的不

断增大，客户对建筑幕墙企业在技术、业绩、资金、管理等综合实力上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市场逐步向大型骨

干建筑幕墙企业集中，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幕墙

５０

强年均产值占幕墙行业总产值的

４３％

。

２００８

年幕墙行业

５０

强

企业产业集中度为

５４％

， 其中前

１０

强的产值占

５０

强总产值的

４８％(

黄白，《巩固发展幕墙行业和协会工作

的比较优势》

)

。 在高端建筑幕墙市场上，市场竞争已经日益集中在包括几家国际幕墙企业巨头在内的十几

家幕墙企业之间。 全国标志性、区域重点的绝大部分幕墙工程被幕墙

５０

强企业承包，幕墙行业市场集中度

的提高，降低了幕墙巨头企业与小企业进行价格战的风险，保障了优秀企业的盈利能力。

（

２

）国内幕墙企业成为行业主导力量，行业竞争格局基本形成。 目前，国内幕墙企业已经能够为各种不同

建筑提供所需的各种类型的幕墙产品，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工程施工等主要技术领域已经接近和达到国际

先进技术水平。 近年来我国兴建的各种大型新型、异型幕墙和技术难度高的建筑幕墙工程绝大部分由国内幕

墙企业承建。国内幕墙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占有约

９７％

的市场份额，而海外幕墙企业（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企业）

占有约

３％

的市场份额。 同时，我国的幕墙企业还积极出击海外市场，承接国外大型建筑幕墙工程。

２

、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近年来承建的一大批重大工程项目先后获得国家或省部级表彰，包括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

２２

项，国家

优质工程银质奖

７

项以及多项各省市颁发的工程奖项，并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连续五年被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评

为中国建筑幕墙行业

５０

强企业第二名。

五、与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专利权

本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

５５

项专利授权，其中包括

７

项发明专利。

（二）商标

公司现拥有经国家工商管理局商标局核准的“

ＪＩＡＮＧ ＨＥ

”、“ ”、“

ＪＡＮＧＨＯ

”等注册商标权

４３

项。

（三）土地使用权

目前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共有五宗，具体如下：

１

、发行人现持有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核发的京顺国用（

２００７

出）字第

００１２９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宗地坐落为顺义区牛栏山工业区内，地类（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

３７

，

６７２．２

平方

米，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

、发行人现持有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核发的京顺国用（

２００７

出）字第

００１３０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宗地坐落为顺义区牛栏山工业区内，地类（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

７４

，

０２５

平方米，

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３

、发行人现持有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核发的京顺国用（

２００９

出）字第

００１８７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宗地坐落为顺义区牛栏山镇二三产业基地腾仁路东，地类（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

８７

，

７５３．５０

平方米，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４

、 上海江河现持有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核发的沪房地松字

（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３３８５

号《房地产权证》，房地坐落为松江区泗泾镇双施路

２８８

号，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取得

方式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

９３

，

７１３．２

平方米，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８

年

６

月

４

日。

５

、广州江河现持有增城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增国用（

２００７

出）第

Ｃ０４００２７１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宗地

坐落为广州东部（增城）汽车产业基地南区大道旁，地类（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

１２４

，

３７７．８４

平方米，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四）房产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在中国境内拥有的房产情况如下：

权利人 房屋所有权证编号 座落 设计用途及建筑面积

（

㎡

）

发行人

Ｘ

京房权证顺股字第

２０１２８５

号

顺义区牛汇北五街

５

号

１

号

，

３

号

车间

３

，

５３７．３０

；

厂房

２８

，

２６４．９６

发行人

Ｘ

京房权证顺股字第

２０６８９８

号

顺义区牛汇北五街

５

号

２

幢

，

４

幢

防雨堆场

７

，

８９２．０８

；

科研办公楼

５

，

３４２．０２

发行人

Ｘ

京房权证顺股字第

２０６８９９

号

顺义区牛汇北三街

６

号

１

幢

，

２

幢

，

３

幢

食堂

４

，

１９２．８４

；

研发中心

４

，

０８１．２８

；

研发中心

４

，

９７７．１９

上海江河 沪房地松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２３３８５

号

松 江 区 泗 泾 镇 双 施 路

２８８

号

厂房

４９

，

０５６．５６

广州江河 粤房地权证自字第

６６１９２７

号

增城市新塘镇创新大道

２５

号厂房

（

Ａ２

）

厂房

４７

，

１４７．９１

（五）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除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外的主要固定资产原值合计

２１

，

６９８．０４

万元，净值

合计

１４

，

９６０．２０

万元。 主要包括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办公设备。 其中，机器设备原值

１５

，

８４８．８３

万元，净值

１１

，

７４８．７６

万元； 运输工具原值

１

，

２１３．５６

万元， 净值

８９２．００

万元； 办公设备原值

４

，

６３５．５６

万元， 净值

２

，

３１９．４４

万元。

（六）公司拥有的主要资质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资质情况具体见下表：

序号 证书持有人 资质证书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

１

发行人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

建筑幕

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部

Ｂ１０４４０１１０２２８０１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

发行人

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

建筑幕墙

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

轻型钢结

构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Ａ１１１０００６５７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３

发行人 安全生产许可证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

京

ＪＺ

安 许 证 字

［

２０１１

］

２１０３４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４

发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

程资格证书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１１００２００６００３５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５

发行人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００６２４４６０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６

发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

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

京海关

１１１１９６０１７９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８

日

７

上海江河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

建筑幕

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

上海市建设和交通

委员会

Ｂ１０４４０３１０１１７０１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８

广州江河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

建筑幕

墙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

广东省建设厅

Ｂ１０４４０４４０１８３０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９

广州江河

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

建筑幕墙

工程设计专项乙级

）

广东省建设厅

Ａ２４４００５４６２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０

广州江河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广州市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局

００７５５８７１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发行人与刘载望、富海霞、江河源、江河汇众、绵阳基金之间目前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

１

、接受保证担保

（

１

）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最高额担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受益银行

江河源

本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０６．２３ ２０１１．０６．２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总行营业部

刘载望

富海霞

刘载望

本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０９．２８ ２０１１．０９．２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顺义支行

富海霞

江河源

江河源 本公司

４０

，

２００

万元 逐笔担保 逐笔担保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顺义支行

刘载望

本公司

１９

，

８２０．３０

万元 逐笔担保 逐笔担保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大

兴区支行

富海霞

刘载望

本公司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１０．０１ ２０１１．１０．０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顺义支行

富海霞

江河汇众

本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０７．２０ ２０１１．０７．０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顺义支行

刘载望

江河源

本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０６．２８ ２０１１．０６．２８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首体支行

刘载望

江河源

本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０２．２３ ２０１１．０２．２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城支行

刘载望

富海霞

刘载望 本公司

６５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０．０３．２３ ２０１１．０２．２８

渣打银行北京分行

江河源

本公司

２

，

２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０．０６．１０ ２０１１．０６．３０

汇丰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刘载望

江河源

本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０７．２８ ２０１１．０７．２８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顺义支行

刘载望

富海霞

本公司

广州江河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０８．２４ ２０１１．８．２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新塘支行

刘载望

富海霞

本公司

广州江河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开发区分行

刘载望

富海霞

（

２

）母公司为子公司担保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最高额担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受益银行

本公司 上海江河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０４．２７ ２０１１．０４．２７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

本公司 广州江河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工行广州新塘支行

本公司

广州江河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０８．２４ ２０１１．０８．２３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 公

司广州新塘支行

刘载望

富海霞

本公司

广州江河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 公

司广州开发区分行

刘载望

富海霞

２

、接受后勤服务

（

１

）产生关联交易的原因

报告期内，本公司委托江河源提供生活后勤保障服务，以保障公司集中精力做好主营业务。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

日本公司与江河源签订《综合服务协议》，由江河源为本公司提供食堂、安保、维修、宿舍管理等后勤业

务服务，服务期限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五年。

（

２

）关联交易的定价

《综合服务协议》约定，江河源向本公司提供后勤保障服务定价依据为：江河源公司提供服务或供应的

实际成本（不含营业税等税费）加

８％

的管理费予以确定。 服务数量按实际用量计算，并每月结算一次。

２０１０

年度结算综合服务金额

２２

，

１２６

，

９７１．１２

元；

２００９

年度结算综合服务金额

１４

，

９１０

，

０９６．７９

元；

２００８

年结算综

合服务金额

９

，

０８６

，

７１９．８８

元，上述款项已经支付完毕。

上述交易价格定价公允，按公司规定履行了必要程序，且金额及占比较小，因此上述关联采购行为不存

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购买货物

关联方 内容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

）

江河源

钢材

— —

６

，

９２５

，

５１４．２３ ６．８９ ８

，

８５７

，

８９１．７８ ６．１７

胶

— —

１６

，

２３４

，

５８５．０６ １６．６８ １０

，

８７０

，

９１４．５８ １２．３４

石材

— —

１

，

２１１

，

１７６．８６ ０．６７ ３

，

３０９

，

６８６．３２ ３．３０

铁件

— —

１

，

１３７

，

７７６．７６ ０．９５ １

，

１７９

，

５３８．７８ ０．７９

小计

— —

２５

，

５０９

，

０５２．９１

—

２４

，

２１８

，

０３１．４６

—

江河源

２０１０

年之前主要从事建材贸易业务，本公司主要承接大型建筑幕墙工程。 本公司从江河源采购

少量钢材、石材、胶、铁件等工程配套辅助材料可以获得优先供货保障、无预付款等优惠政策。出于获得供货

保证、加快材料配套、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考虑，本公司向江河源采购少量石材、胶、钢材、铁件等原材料。

４

、报告期内关联方款项

科目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应付账款 江河源

—

３４

，

５５５

，

２７６．５３ ３１

，

２９０

，

９２２．５１

上述应付江河源款项余额均为采购业务所形成的经营性资金往来。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依照《公司章程》及有关协议规定进行，且按市场价格

公允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未产生重大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为主要股东为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的担保，上述关联交易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未产生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最近三年的关联交易均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并遵照《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不存在因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导致公司及其股东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公司近三年关联交易情况明确发表如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定价原则符

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规定；符合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止日期 简要经历

２０１０

年度

薪酬

、

津

贴

兼职单位 兼职职务

兼职单位与

本公司关系

持有公司股

份的数量

（

万股

）

刘载望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３８

２０１０－４－１９

至

２０１３－４－１８

曾任江河公司法定代表人

、

执行董

事

，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北

京市顺义区政协常务委员

、

东北大学

常务董事

。

３９０

，

０００

江河源 监事 本公司股东

１４

，

１８４．３２

周韩平

董事

、

副

总经理

男

４８

２０１０－４－１９

至

２０１３－４－１８

曾任国家黄金管理局黄金经济研究

中心处长

、

北京四星经济技术开发公

司总经理

、

东方黄金珠宝行总经理

、

江河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董

事

、

副总经理

、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

会铝门窗幕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１９５

，

０００

江河汇众 董事 本公司股东

通过江河汇

众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江河钢构

执行董事

、

经理

本公司子公

司

于军

董事

、

副

总经理

男

４０

２０１０－４－１９

至

２０１３－４－１８

曾任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机

械设计研究所设计师

、

北京金粤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

江河公司副

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１９５

，

０００

江河汇众 董事长 本公司股东

通过江河汇

众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刘乐飞 董事 男

３７

２０１０－４－１９

至

２０１３－４－１８

历任光大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

、

首创证券执行董事

、

银河证券投资管

理部总经理兼北京银河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总经理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兼投资管理部总

经理

、

广东发展银行董事

、

中信证券

董事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中信产业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投资

委员会主席

，

并任渤海轮渡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

、

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

民泰银行董事

、

大

连银行董事

。

４０

，

０００

中信产业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投

资委员会

主席

本公司股东

绵阳基金的

关联方

－

渤海轮渡

股份有限

公司

副董事长 无关联关系

上海万得

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 无关联关系

民泰银行 董事 无关联关系

大连银行 董事 无关联关系

刘翔宇 董事 男

３９

２０１０－４－１９

至

２０１３－４－１８

历任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部副主任

、

主任

，

证券部部长

，

现任

本公司董事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

４０

，

０００

北京燕京

啤酒股份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

书

本公司股东

内蒙古燕京

的关联方

－

北 京 燕 京

啤 酒 有 限

公司

董事

本公司股东

内蒙古燕京

的关联方

张松涛 董事 男

４５

２０１０－４－１９

至

２０１３－４－１８

历任顺义县烟酒公司科员

、

顺义县商

业局办公室科员

、

顺义县供销合作社

办公室科员及财计科会计

、

北京都宇

物资公司副经理

、

北京市泰丰现代农

业发展中心财务部副部长

、

北京顺鑫

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北京顺鑫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

、

财务部部长

。

４０

，

０００

北京顺鑫

牵手有限

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 无关联关系

－

北京顺鑫

佳宇物业

管理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 无关联关系

北京宝地

环球工贸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无关联关系

北京顺鑫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无关联关系

城乡京润

（

北京

）

置

业投资有

限公司

执行董事 无关联关系

北京润和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董事长 无关联关系

中国建筑

装饰协会

会长 无关联关系

深圳广田

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关联关系

马挺贵

独立董

事

男

７１

２０１０－４－１９

至

２０１３－４－１８

曾任建工部六局技术员

、

施工队长

、

团委书记

，

国家建委一局计划处负责

人

、

二公司经理

、

国家建委援科办技

术组长

、

国家建工总局直属局处长

、

驻伊拉克经理部副经理

、

中国建筑工

程总公司工程部副经理

、

驻阿尔及利

亚经理部经理

、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党组书记

。

现任中

国建筑装饰协会会长

、

中国工业经济

联合会副会长

、

中华名人协会副主

席

、

日中科技协力会海外理事

、

深圳

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本公司独立董

事

。

６０

，

０００ －

江苏中南

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关联关系

耿建新

独立董

事

男

５６

２０１０－４－１９

至

２０１３－４－１８

曾被国家体改委聘请为现代企业制

度试点工作咨询委员会委员

；

受英国

皇家学术基金资助在英国卡迪夫大

学作访问教授

；

并多次赴港

、

澳

、

台地

区及国外从事学术交流活动

。

现为中

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学科责任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博士后联系人

、

商

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

兼任财政部会

计准则委员会委员

，

中国会计学会第

六届理事会理事

、

学术委员

，

中国审

计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

学术委员

会副主任

，

中国内部审计学会学术委

员

、

中国会计教授会理事

，

并任北京

京东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深圳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

本公司独立董事

。

６０

，

０００

中国人民

大学

博士生导

师

、

博士后

联系人

、

商

学院学术

委员会委

员

无关联关系

－

北京京东

方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无关联关系

深圳大富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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